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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

沪普检发办字〔2025〕23 号

对区十七届人大六次会议

第 001 号代表建议的会办意见

区市场监管局：

王亚平代表提出的《守护未来希望 共筑儿童化妆品安全“长

城”》的建议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：

近年来，区检察院深化落实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，加强未

成年人检察综合司法保护，以落实服务保障普陀科创发展的实施

意见为抓手，强化儿童化妆品知识产权保护，加大对儿童化妆品

领域假冒注册商标等行为的打击力度，守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。

一、依法强化法律监督职能，全链条打击犯罪

一是严厉打击儿童化妆品领域相关犯罪。充分发挥提前介入

机制在了解案情、引导侦查、加强监督等方面的积极作用，在办

理涉“纽强”品牌相关案件时，针对案件网络化、跨区域、链条

化特点，做到提前介入全覆盖，有针对性制发补充侦查提纲，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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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证方向、案件定性、犯罪数额、人员处理等各个方面提出有针

对性的建议，引导公安机关补充关键证据，着力解决案件专业性

强、犯罪手段复杂、证据易灭失等难题，夯实案件质量。

二是落实“一案四查”，深化综合履职。结合知识产权四

大权利类型和四大检察业务，推动“一案四查”在涉儿童化妆品

知识产权案件办理全过程适用，评估每起刑事案件是否存在民

事、行政、公益诉讼监督线索，对儿童化妆品领域侵犯注册商标、

注册商标标识等案件，统一工作标准，实行从线索受理到源头治

理的全流程类型化审查，全面深度挖掘综合履职线索。在追诉销

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案件的同时，深挖生产、运输、仓储等上

下游关联犯罪，形成全链条打击，斩断假冒商品流通网络，最大

限度保护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。深入开展释法说理，督促犯罪嫌

疑人退赔退赃，弥补受害企业经济损失,有效降低对企业的不利

影响，保障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。

三是做深做实行刑双向衔接机制。认真贯彻知识产权行刑衔

接意见，落实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中刑事案件线索移送及同步

审查，加大制售假冒儿童化妆品违法犯罪线索的发现和打击力度,

强化儿童化妆品知识产权行政与司法协同保护。加强与知识产权

领域各行政机关、公安机关沟通对接，建立常态化联系协作机制。

对刑事案件中犯罪金额尚未达到入罪标准但具有处罚必要的行

为人，做好反向衔接工作，防止“不刑不罚”。

二、坚持治罪与治理并重，提升社会治理效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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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依法办好案件的同时，向权利人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，

提示案件反映出的安全漏洞与法律风险，长效保护相关经营者、

消费者及社会公众合法利益。结合知识产权案件中反映出的带有

普遍性、趋势性问题，联合行政监管机关、行业协会等共同健全

行业经营规范，督促行政主管部门切实规范和加强对重点区域儿

童化妆品市场的日常监管，严肃查处儿童化妆品违规经营行为。

三、强化知识产权检察宣传，提供优质精准检察服务

深入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，创新宣传方式、拓宽宣传渠道，

通过新闻发布会、检察开放日、公开听证、发布典型案例等多种

方式，全面提升知识产权检察工作宣传效果，增强知识产权意识；

结合“4.26 知识产权保护宣传周”等重要节点，联合区市场监管

局、区文旅委等相关行政部门，以保护版权、商标、商业秘密等

知识产权为主题，发布知识产权白皮书、知识产权保护指引等，

提供形式丰富的普法栏目和检察服务，推动形成依法保护知识产

权、服务保障创新驱动发展的司法环境和社会氛围。

为进一步守护儿童化妆品安全，区检察院将认真贯彻落实市

委、最高人民检察院部署要求，推动未成年人检察和知识产权检

察高质效综合履职，提升涉未成年人领域知识产权保护能级，守

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。一是强化打击力度。积极构建区域知识产

权保护协作机制，与区文旅局、区公安局等构建案件行刑衔接、

重大复杂案件办理机制，加强挖掘儿童化妆品领域案源线索，形

成打击上下游生产、销售假冒儿童化妆品的合力。二是强化保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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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度。深化与消费者协会等部门协同联动，积极探索综合运用公

益诉讼、支持起诉等多种履职方式实现消费者权益保护。三是强

化法宣力度。开展消费者维权普法宣传和法律咨询活动，解答消

费者在消费和维权过程中的疑难问题，畅通投诉举报线索流转移

送渠道，助力提升维权意识和能力。

以上意见供你单位统一答复代表时参考。

上海市普陀区人民检察院

2025年 3月 2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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